




萧减救〔2018〕11号
关于进一步规范自然灾害
生活救助资金及救灾物资管理使用的通知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县工业园区：
救灾款物的管理使用政治性强，政策性强，敏感度高，社会影响大。管好用好救灾款物，是救灾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，关系
到救灾工作的成效，为进一步规范自然灾害生活救助资金及救灾物资管理使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严格发放程序，完善发放机制
在救灾款物的使用上，要坚持专款（物）专用，无偿使用，重点使用，分类救助；在救助对象的确认上，要严格执行“户报、村评、镇审、县定”四程序；在救灾款物的发放上，严格实行“民主评议、登记造册、张榜公布、公开发放”四步骤；在发放形式上，全面实行 “一卡通（折）”等社会化发放方式。

二、坚持信息公开，确保公正透明
有关乡镇要建立健全自然灾害生活救助款物管理使用信息公开制度，把公开透明原则贯穿于救灾款物管理使用全过程，做到“ 款物来源、发放原则、补助对象、救助标准”四公开。要拓宽公开渠道，充分利用公开栏、广播、互联网等载体及时公开发布有关信息，增强救灾款物管理使用透明度，提高政府公信力。
三、加强监督检查，确保资金安全
进一步完善救灾工作监督检查机制，县民政局要会同财政、审计、纪委监察委等部门，认真开展救灾资金专项检查，重点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，严禁在救灾款物发放中优亲厚友，以权谋私，中饱私囊，确保救灾款物足额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。各乡镇镇、县工业园区要将救灾款物发放签字名册、公示照片等资料及时上报县减灾救灾办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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